附件1
上海市普通高校学生退役后“专升本”确认表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入学年月
	

	申请时间
	
	入伍年月
	
	退伍年月
	

	获奖证书
	
	获奖时间
	
	颁证单位
	

	学籍所在学校
	校   名
	专  业
	年级
	学历层次

	
	
	
	
	

	拟入学校
	校   名
	专  业
	年级
	学历层次

	
	
	
	
	

	提升学历层次理由（本人填写并签字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籍所在学校意见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20  年  月  日
	上海市教委职能部门确认意见：
    鉴于                    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，根据参联字（2002）1号和参动（2009）6号，同意其免试升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科专业就读，并于        年秋季学期入学。
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章 ）
                20  年  月  日    

	拟入学校意见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20  年  月  日
	


注：1.本表一式三份，市教委职能部门、学生学籍所在学校、拟入学校各存一份；
2.随表附上学生服役期间获奖证书等其他证明材料；
3.本表请妥善保存，凭本表办理电子注册和毕业文凭验印手续。
附件2

上海市普通高校招收“专升本”新生报考资格证明
（样  张）

兹证明*，身份证号码*，系我校普通专科（高职）在校生（毕业生），入学年月为*年*月，预计毕业年月（毕业年月）为*年*月。
该生在校期间（应届毕业当年）应征入伍，入伍时间为*年*月，退役时间为*年*月。（注：如没有入伍经历，此段可不填）
特此证明。
**学院教务处（学生处）盖章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日期：
附件3
	一、学校全称
	

	二、就读校址
	

	三、招生层次
	□ 本科 

	四、办学类型
	□ 普通高等学校 
□ 公办高等学校 □ 民办高等学校 □ 独立学院 

	五、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及证书种类
	学校名称
	

	
	证书种类
	修学期满，符合毕业要求，颁发XXXX大学（学院）的专科起点升本科毕业证书

	六、学校招生管理机构
	

	七、招生计划及说明
	

	八、选拔对象
	

	九、身体健康状况要求
	

	十、测试办法
	

	十一、录取规则
	

	十二、收费标准
	学费标准
	

	
	住宿费标准
	

	十三、资助政策
	我校认真执行国家和本市相关学生资助规定，被本校录取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通过“绿色通道”申请入学，入学后可按规定申请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上海市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、国家助学贷款、勤工助学岗位、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。同时，学校还设立XXX奖学金、XXX助学金。我校承诺：确保被本校录取的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。

	十四、监督机制及举报电话
	

	十五、网址及联系电话
	

	十六、其他须知
	


上海市普通高校“专升本”招生章程（样张）

附件4
上海市普通高校“专升本”招生章程核定备案意见表
	学校填写
	申    明
我校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和教育部有关规定制定本校的招生章程，所有内容均真实有效。我校将严格按照经核定备案的招生章程向社会公布，并承担教育部关于“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对学校招生章程及有关宣传材料的真实性负责”规定的相关责任。 
学校全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学校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招生办公室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上海市高校招生考试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相关部门意见

	信访办：
	发展规划处：

	财务处：
	高等教育处：

	民办教育处：
	学生处：

	国际交流处：
	纪检组：

	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高招办：
	

	市教委学生处备案受理负责人：


	上海市教育委员会：


填  表  说  明
一、各高校按《上海市普通高校“专升本”招生章程》样张表格如实填写各项内容，已统一规范的文字表述不可任意修改。如有补充说明，可另用附件并在表中注明。
二、表中“二、就读校址”可根据校区实际情况表述。如学生在读期间可能涉及更换校区等情况，需要在“十六、其他须知”中注明。
三、表中“七、招生计划及说明”需说明分专业招生人数及有关说明。
四、未经教育部批准，高校不得擅自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。
五、表中“十一、录取规则”中需说明作为录取依据的总分的组成规则、同分规则、专业安排办法等内容。
六、表中“十三、收费标准”相关内容注明批文号。
七、章程涉及文件政策内容须注明文件全称、文号等，如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8年本市部分普通高校招收“专升本”新生工作的通知》(沪教委学〔2018〕X号)等。
八、经核定的招生章程向社会公布，不得擅自更改。
附件5
2018年上海市部分普通高校招收“专升本”新生工作日程
	日  期
	工 作 内 容

	2018年3月23日前
	各招生院校向市教委上报招生章程

	3月30日
	各招生院校向社会公布招生章程，并在市教委网站公布

	4月4日前
	各招生院校接受考生咨询

	4月10日至13日
	考生报名

	4月16日至25日
	考生资格审核

	4月28日
	考生确认

	5月12日上午9:00
	各招生院校进行“专升本”考试

	5月21日
	各招生院校开始录取新生，并在学校网站上公布录取标准，公示拟录取新生名单一周

	6月3日前
	录取结束

	9月15日前
	各招生院校统一向市教委报送报到入学新生的学籍电子注册数据，市教委统一在教育部学籍学历平台予以学籍电子注册（报送数据的排列次序应与录取名单报送次序一致）。



